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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林杨涛 记者 钱枫枫）
利用雨夜掩护，我市警方突袭飞云街道飞

云桥东村永城路某出租房的一赌博窝点，

当场抓获37名涉赌人员，缴获涉赌物若干

和赌资10万余元。日前，朱某等4名主要

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拘，毛某等21名涉赌

人员被依法行政拘留。

据警方介绍，该伙涉赌人员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且警惕性极高，除安排人放哨，

还在出租房装上警报器和灯光遥控器，一

旦放哨人员发现有可疑人员或车辆接近，

就会通过遥控开启警报器，并关掉楼道灯，

以便逃离。根据前期摸排分析，警方掌握

该赌博团伙雨天会撤回放哨人员的规律，

于是在雨夜掩护下，迅速突袭捣毁该窝点。

据塘下派出所办案民警方正介绍，犯罪

嫌疑人胡某、曾某、徐某均是1997年出生的未

成年人，文化程度均为小学，四川自贡人。3

人是初中同学，以前平时交往甚密，曾某和徐

某几个月前来到瑞安找胡某玩。但3人没有

固定收入，平时用钱挥霍，生活十分拮据。

几个月前，在朋友邹某的怂恿下，3

人默认了抢劫一事，准备好了西瓜刀，邹

某更是向他们提供了电警棍。但是由于

偶尔能从父母那里要到钱，3人暂时将抢

劫一事延后。

直至年关将近，囊中羞涩，决定“大干

一场”，捞到钱好回家过年，3人又重新计

划了抢劫事宜。

3名犯罪嫌疑人为了抢劫还做了许

多准备和计划，花了七八百元买了带有高

强度电筒的警棍，还配备了几副手套和头

套，身无分文的他们甚至将曾某的手机卖

了去买作案工具。

“抢劫警方的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

方正说，“曾某、徐某是寄宿在胡某家中，3

名未成年人家庭对他们都缺乏管束。胡

某不愿意继续上学也不肯工作，胡某父母

在家中给胡某购买了一台电脑，让其在家

中上网，为了防止胡某养成大手大脚花钱

的恶习，胡某父母平时不太给他零用钱，

没想胡某竟走上了抢劫的犯罪道路。”

本报讯（记者 李心如 通讯员 贾挺兵）
12月20日，一中年男子在交警莘塍中队大

厅突然晕倒，闻讯而来的交警对其进行初

步治疗，并及时将其抬上120救护车送往

市人民医院进行诊治。

12月20日下午15时10分许，交警莘塍

中队违章处理大厅各窗口的交警正在忙碌地

为市民办理违章处理。突然有一个小伙子急

匆匆跑到一窗口对交警林胜刚说有人晕倒。

林胜刚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快速赶往出

事地点，只见一名男子瘫倒在地上，无任何

反应。经过初步检查，经验丰富的林胜刚认

定该男子是犯了癫痫病，于是用手指掐着男

子的人中穴，以缓解男子的抽搐。

“当时，这位男子突然大叫一声，接着

身体往左侧摔倒在地上，全身开始抽搐，挺

吓人的。”跑来报信的小伙子王某说。

中队副队长陈文波也快步赶往大厅察

看情况，参与到救治中。陈文波不停地轻

敲男子的后背，轻握其双手，顺着男子的动

作摇摆，减少因抽搐可能带来的碰伤。经

过10多分钟的努力，男子抽搐的动作越来

越小，神志也初步清醒，但口齿仍不清。在

场的交警和市民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久，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男子被

抬上急救车，送往医院进行诊治。

意欲抢路人反被协警抓
三歹徒风雨夜首次作案就“翻船”

■记者 钱枫枫 陈瑞建 通讯员 陈秋如 涂丹丹

3个16岁的未成年人带着两把40多厘米长的西瓜刀、一个电警棍，戴着头套和手套，准备在塘下镇岑头村上颜桥边对行人实施
拦路抢劫，没料到，因夜黑无路灯，他们第一个抢劫的对象竟是巡逻而来的岑头警务室的协警，3人抢劫不成当场被擒。目前，3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昨日，记者走访了塘下派出所以及看守所了解事情发生的全过程。

记者在市看守所见到了持械抢劫的

3名未成年人。据他们介绍，由于平时3

人就住在岑头村，他们对附近地形十分熟

悉，认为这一片既没有监控设备，又没有

路灯，附近都是低矮民房，便于得手后逃

窜，于是他们将抢劫地点选在了岑头村上

颜桥边。

12月16日19时许，他们乘着天色已

黑，蹲守在上颜桥边，伺机实施拦路抢劫。

由于当天下着毛毛细雨，3人等了许久

之后，才隐隐约约发现桥对面走来一个人。

按照原先的计划，3人中胡某和徐某立即藏

匿在离桥边20多米远处的藏身点，由曾某

首先埋伏在桥边的石碑后实施抢劫。

曾某戴上事前准备好的口罩式头套、橘

黄色手套、握着西瓜刀，伺机抢劫。等桥对

面的人过了桥后，曾某正准备冲出来拦住对

方，结果探头一看，发现对方竟穿着巡逻队

员的衣服，心里一慌，当即缩头蹲回石碑后，

希望巡逻队员没有看到他。

而当时协警其实是两人一前一后巡

逻，可能是因为下着雨，所以3名犯罪嫌

疑人把两协警看成了一个人。曾某探头

探脑的举动让两协警心生警惕，当时以为

曾某是对停在桥边的车辆进行偷窃或砸

窗，便立即冲到曾某身前。

两名协警发现曾某蹲在石碑后，头戴

着口罩式头套，只露出眼镜，手上戴着手

套，还握着一把西瓜刀，顿时觉得事有蹊

跷。同时，两名协警发现不远处隐约有两

个同样戴着头套的人，决定先将曾某擒

获，带回约50米左右的警务室内。

将曾某交给其他协警看管后，两名协

警立即返回事发地点，果然发现两名仍在

等曾某消息的犯罪嫌疑人，于是将两人一

举擒获。

抢劫不成反被抓

疏于管束走歪路

特警雨夜埋伏突袭赌博团伙悉数落网

男子发病晕倒
交警出手相救

国务院决定，2013年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为认

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

〔2012〕60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第三次经

济普查的通知》（浙政发〔2013〕3号）精神，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普查对象：本市境内所有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二、普查主要内容：单位基本属性、组织结构情况、从业
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等。

三、普查方式：本次普查按照“在地普查”原则、采用划分

普查区的方式进行，原则上以一个村、居委会（社区）为一个

普查区。瑞安市境内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应按照所在地或

所属部门经济普查机构的要求接受调查。

四、普查时间：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标准时间是2013年
12月31日。时期资料是2013年度资料。普查员于2014年

1月份开始上门开展普查登记。

请各普查对象提前准备好登记注册的相关证照（如组织

机构代码证书、工商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

业登记证书、社团法人登记证书、税务登记证书等），相关基

础资料以及2013年度财务资料。

积极配合调查是每一个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应尽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虚报、瞒报、拒报、伪造、篡改普查资

料，违者将依法予以处罚。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对涉及国家秘

密和商业秘密的信息将依照有关法律给予严格保密。

特此公告

瑞安市人民政府第三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12月23日

关于在瑞安市开展第三次经济普查的公告


